上海市农业学校正高级讲师评审通知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保障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中专技校正高级讲师评聘试点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规〔2018〕22号）的精神，上海市农业学校正高级讲师申报工作已启动，请申报教师认真学习文件精神，依据申报要求，认真准备申报材料。申报者务必请于2018年8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交人事处，人事处按照送审程序进行材料审核等相关工作。
特此通知！


人事处
2018.7.13
